
信息披露

2025/5/24

星期六

B037

Disclosure

证券代码：301299� � � � � � � � � � �证券简称：卓创资讯 公告编号：2025-029

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归属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5月27日；

2.�本次流通数量：38.056万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0.63%；

3.�本次归属人数：92人；

4.�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设限售期，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按照相关规

定执行。

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卓创资讯” ）于2025年4月18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

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 同意按规定为

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第一个归属期的相关归属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

1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 公司办理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股份

的登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概要

（一）本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或“本激励

计划” ） 及其摘要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及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主要内容如下：

（1）激励工具：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2）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和/或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

司A股普通股股票。

（3）授予数量（调整前）：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不超过120.00万股限制性股

票，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6,000.00万股的2.00%。其中首次授予101.80

万股，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6,000.00万股的1.70%，占本次授予权益总额的

84.83%；预留18.20万股，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6,000.00万股的0.30%，预留

部分占本次授予权益总额的15.17%。

（4）授予价格（调整前）：23.17元/股。

（5）激励对象（调整前）：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共计97人，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预留授予共计13人，为公司董事、中层管理人

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期限和归属安排具体如下：

归属安排 归属时间 归属比例

第一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

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40%

第二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

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第三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

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在2024年三季报披露后授出， 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

属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归属时间 归属比例

第一个归属期

自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部分

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50%

第二个归属期

自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部分

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50%

上述约定期间内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归属条件而不能申请归属的该期限

制性股票，不得归属，作废失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不得转让、 用于担保或偿还债

务。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送股等情形增加的

股份同时受归属条件约束，且归属之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若届时限制性股票

不得归属的，因前述原因获得的股份同样不得归属。

在满足限制性股票归属条件后，公司将办理归属条件已成就的限制性股票归属事宜。

（7）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考核年度为2024-2026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

度考核一次。 以2023年扣非后净利润为基数，对各考核年度的扣非后净利润增长率进行考

核，根据上述指标每年对应的完成情况核算公司层面归属比例。 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公司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归属期 对应考核年度

扣非后净利润较2023年的增长率（A）

目标值（Am） 触发值（An）

第一个归属期 2024年 10.00% 7.00%

第二个归属期 2025年 20.00% 14.00%

第三个归属期 2026年 30.00% 21.00%

考核指标 完成度 公司层面归属比例（M）

扣非后净利润较

2023年的增长率

（A）

A≥Am M=100%

An≤A〈Am M�=80%

A〈An M�=0%

注：上述“扣非后净利润” 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且剔

除①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所涉及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②

因执行《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涉及的数据资产入表影响，作为计算依据，

下同。

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在2024年三季报披露后授出，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考核年度为2025-2026年两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

如下表所示：

归属期 对应考核年度

扣非后净利润较2023年的增长率（A）

目标值（Am） 触发值（An）

第一个归属期 2025年 20.00% 14.00%

第二个归属期 2026年 30.00% 21.00%

考核指标 完成度 公司层面归属比例（M）

扣非后净利润较

2023年的增长率

（A）

A≥Am M�=100%

An≤A〈Am M�=80%

A〈An M�=0%

若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则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

票均不得归属或递延至下期归属，并作废失效。

（8）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按照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依照激励对象的

考核结果确定其实际归属的股份数量。激励对象的个人考核评价结果划分为优秀、良好、合

格、不合格4个档次，届时根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归属比例确定激励对象

的实际归属的股份数量：

考核结果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个人层面归属比例（N） 100% 80% 0%

若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当年计划

归属的股票数量×公司层面归属比例（M）×个人层面归属比例（N）。

激励对象当期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因考核原因不能归属或不能完全归属的，作废失

效，不可递延至以后年度。

2.�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4年3月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摘要的议案》《关于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

（2）2024年3月5日至2024年3月14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

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名单提出的异议。 2024年3月15日，公司监事会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4年3月20日， 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

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4年3月20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以2024年3

月20日为首次授予日， 以23.17元/股的价格向符合首次授予条件的97名激励对象授予

101.80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首次授予日）进行

了审核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5）2025年3月4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同意限制

性股票授予价格（含预留授予）由23.17元/股调整为20.67元/股。

（6）2025年3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2025年3月14日为预留授予日，以20.67元/股的价格向符合预留授予条件的13名激励对象

授予4.74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公司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预留授予日）进

行了审核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5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名单进行了核查。 此外，前述

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历次变动情况

1.�授予数量

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公司本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的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归

属的限制性股票全部不得归属；1名激励对象因职务变动， 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

股票全部不得归属。 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绩效考核评价结果不合格致使其第一个归属期计

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 2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绩效考核评价结果没有达到良好及

以上和/或职务变动的原因致使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完全归属。综上，前

述人员已获授尚未归属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8.784万股不得归属并由公司作废。

本次作废后，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由97人调整为93人，其中第一个归属期可归属限制性股

票的激励对象为92人。

2.�授予价格

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于2024年6月4日披露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

告编号：2024-026），具体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0,000,000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16.50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决定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于2024年8月1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

中期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具体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24年6月30

日公司总股本6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4.50元（含税），不以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公司于2024年11月21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

年第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于2025年1月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分

红派息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具体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24年9月30日公司

总股本60,000,000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4.00元（含税），不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鉴于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以及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3月4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同意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含预留授予）

由23.17元/股调整为20.67元/股。

（三）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存在的差异

除上述因部分员工离职、个人绩效考核评价结果没有达到良好及以上、职务变动及权

益分派带来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授予价格的变动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

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二、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符合归属条件的说明

（一）董事会就限制性股票归属条件是否成就的审议情况

2025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3

位关联董事姜虎林先生、叶秋菊女士、鲁华先生回避表决）。 董事会认为：根据《管理办法》

《激励计划》、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同意按规定为符合条件的92名激励对象办理38.056万

股限制性股票归属相关事宜。

（二）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归属条件的说明

1.�根据归属时间安排，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已进入第一个归属期。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归属期为“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

票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4年3月20日，因此限制性股票的第一

个归属期为2025年3月20日至2026年3月19日。

2.�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说明

根据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及公司《激励计划》和《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一个归属期

符合归属条件，现就归属条件成就情况说明如下：

归属条件 达成情况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符合归属条件。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符合归属

条件。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考核年度为2024-2026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

考核一次。 以2023年扣非后净利润为基数，对各考核年度的扣非后净利润增长率进行考核，

根据上述指标每年对应的完成情况核算公司层面归属比例。 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公司

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注：上述“扣非后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且剔除

1.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所涉及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2.因执行

《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涉及的数据资产入表影响，作为计算依据。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

通合伙） 对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出具

的 审 计 报 告

（XYZH/2025JNAA6B0179 号 ）， 公

司2024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330,241.39元，剔除股份支付费用

及因执行《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

理暂行规定》 涉及的数据资产入表影

响后，较2023年增长11.64%。公司层面

业绩考核条件已满足归属条件， 公司

层面归属比例为100%。

（四）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按照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依照激励对象的考

核结果确定其实际归属的股份数量。 激励对象的个人考核评价结果划分为优秀、良好、合格、

不合格4个档次， 届时根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归属比例确定激励对象的实际

归属的股份数量：

若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当年计划归

属的股票数量×公司层面归属比例（M）×个人层面归属比例（N）。

激励对象当期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因考核原因不能归属或不能完全归属的， 作废失

效，不可递延至以后年度。

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的97名激励对象中：除3名激

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 已不具备

激励对象资格外；另有1名激励对象因

职务变动， 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

制性股票全部不得归属； 其余仍在职

的首次激励对象中，78名激励对象个

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优秀或良好， 个人

层面归属比例为100%；14名激励对象

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合格， 个人层面

归属比例为80%；1名激励对象个人绩

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 其个人层面归

属比例为0%。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一个归属期符

合归属条件，同意按规定为符合条件的92名激励对象办理38.056万股限制性股票归属相关

事宜。

（三）部分未达到归属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处理方法

公司对于部分未达到归属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作废失效处理，详见公司2025年4月21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三、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的具体情况

（一）上市流通日：2025年5月27日；

（二）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可归属数量：38.056万股， 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

0.63%；

（三）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可归属人数：92人；

（四）首次授予价格（调整后）：20.67元/股；

（五）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六）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本次归属数量

（万股）

本次归属限制性股票

数量占已获授限制性

股票总量的比例

1 姜虎林 董事长 8.000 3.200 40.00%

2 叶秋菊 董事、总经理 5.000 2.000 40.00%

3 鲁华 董事、副总经理 2.800 1.120 40.00%

4 路永军 财务总监、副总经理 2.400 0.960 40.00%

5 王永辉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1.200 0.480 40.00%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87人）

78.000 30.296 38.84%

合计 97.400 38.056 39.07%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

票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

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20.00%。

2、以上合计数据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七）激励对象发生变化的情况、放弃权益的处理方式

在限制性股票资金缴纳、股份登记过程中，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未发生变化或者放

弃权益的情形。

四、本次归属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限售安排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38.056万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0.63%；

（三）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归属后，不另设置禁售期。

（四）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本激励计划的归属规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具体内容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就任时确定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

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

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

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5月12日验资报告》（XYZH/2025JNAA6B0259），截至2025年5月12日止，卓创资讯已收

到92名激励对象缴纳的新增股本金额人民币380,560.00元。 各股东以货币出资合计人民

币7,866,175.20元，其中股本人民币380,560.00元、资本公积人民币7,485,615.20元。卓创

资讯本次新增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000,000.00元，股本为人民币60,000,000.00元，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380,560.00元，实收股本为人民币60,380,560.00元。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本次归属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二

类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 本次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25年5月27日。

六、本次行权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归属后的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七、本次归属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及每股收益的影响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4,779,312 41.30% 0 24,779,312 41.04%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5,220,688 58.70% 380,560 35,601,248 58.96%

三、股份总数 60,000,000 100.00% 380,560 60,380,560 100.00%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公司2024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0,509,540.76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18元/股；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本60,380,560

股为基数计算，公司2024年基本每股收益将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归属对公司股权结构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归

属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本次归属造成的股本变动不会导致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被

动触及或者达到《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9号〈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

十四条的适用意见》第四条规定的情形。

八、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及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限制性股票作废事项已取得现阶

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

公司本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限制性股票作废的原因和数量符合 《管理办法》及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依法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信

息披露义务。

九、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4.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5月12日验资报告（XYZH/2025JNAA6B0259）；

5.�《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限制性股票作废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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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中山西路1515号3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2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598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63,213,85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90,628,343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172,585,50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053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0.7531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300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

会议，公司董事长杨国平先生主持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诸颖妍女士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231,412 99.3076 3,034,800 0.6186 362,131 0.0738

B股 172,272,008 99.8184 313,350 0.1816 150 0.0000

普通股合计： 659,503,420 99.4405 3,348,150 0.5048 362,281 0.0547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148,912 99.2908 3,085,600 0.6289 393,831 0.0803

B股 172,272,008 99.8184 313,350 0.1816 150 0.0000

普通股合计： 659,420,920 99.4281 3,398,950 0.5125 393,981 0.0594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112,312 99.2834 3,083,400 0.6285 432,631 0.0881

B股 172,272,008 99.8184 313,350 0.1816 150 0.0000

普通股合计： 659,384,320 99.4226 3,396,750 0.5122 432,781 0.0652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3,044,212 98.4542 7,226,700 1.4729 357,431 0.0729

B股 165,485,960 95.8864 7,099,398 4.1136 150 0.0000

普通股合计： 648,530,172 97.7860 14,326,098 2.1601 357,581 0.0539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366,212 99.3351 2,901,400 0.5914 360,731 0.0735

B股 172,289,408 99.8284 295,950 0.1715 150 0.0001

普通股合计： 659,655,620 99.4635 3,197,350 0.4821 360,881 0.054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049,112 99.2705 2,792,700 0.5692 786,531 0.1603

B股 172,267,008 99.8155 313,350 0.1816 5,150 0.0029

普通股合计： 659,316,120 99.4123 3,106,050 0.4683 791,681 0.119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099,112 99.2807 3,138,500 0.6397 390,731 0.0796

B股 172,267,008 99.8155 313,350 0.1816 5,150 0.0029

普通股合计： 659,366,120 99.4198 3,451,850 0.5205 395,881 0.0597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083,512 99.2775 3,200,600 0.6523 344,231 0.0702

B股 172,267,008 99.8155 313,350 0.1816 5,150 0.0029

普通股合计： 659,350,520 99.4175 3,513,950 0.5298 349,381 0.0527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2,805,412 98.4055 7,427,600 1.5139 395,331 0.0806

B股 167,783,660 97.2177 4,796,698 2.7793 5,150 0.0030

普通股合计： 650,589,072 98.0964 12,224,298 1.8432 400,481 0.0604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038,712 99.2684 3,228,500 0.6580 361,131 0.0736

B股 172,277,408 99.8215 295,450 0.1712 12,650 0.0073

普通股合计： 659,316,120 99.4123 3,523,950 0.5313 373,781 0.0564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6,824,112 99.2246 3,472,500 0.7078 331,731 0.0676

B股 172,272,008 99.8184 305,850 0.1772 7,650 0.0044

普通股合计： 659,096,120 99.3791 3,778,350 0.5697 339,381 0.0512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32,538 79.3047 3,232,800 18.5343 376,931 2.1610

B股 10,350,695 97.0603 305,850 2.8680 7,650 0.0717

普通股合计： 24,183,233 86.0415 3,538,650 12.5902 384,581 1.3683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6,381,212 99.1343 3,856,500 0.7860 390,631 0.0797

B股 169,951,908 98.4740 2,625,950 1.5215 7,650 0.0045

普通股合计： 656,333,120 98.9625 6,482,450 0.9774 398,281 0.0601

1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101,612 99.2812 3,103,000 0.6325 423,731 0.0863

B股 172,272,008 99.8184 313,350 0.1816 150 0.0000

普通股合计： 659,373,620 99.4210 3,416,350 0.5151 423,881 0.0639

15、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及公司子公司2025年度对外捐赠总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2,805,712 98.4056 7,455,300 1.5195 367,331 0.0749

B股 165,468,560 95.8763 7,116,798 4.1236 150 0.0001

普通股合计： 648,274,272 97.7474 14,572,098 2.1972 367,481 0.0554

1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2,567,212 98.3570 7,666,700 1.5626 394,431 0.0804

B股 165,463,560 95.8734 7,116,798 4.1236 5,150 0.0030

普通股合计： 648,030,772 97.7107 14,783,498 2.2291 399,581 0.0602

17、议案名称：关于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2,578,612 98.3593 7,642,500 1.5577 407,231 0.0830

B股 165,463,560 95.8734 7,116,798 4.1236 5,150 0.0030

普通股合计： 648,042,172 97.7124 14,759,298 2.2254 412,381 0.0622

1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债授权延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6,985,112 99.2574 3,191,600 0.6505 451,631 0.0921

B股 172,272,008 99.8184 313,350 0.1816 150 0.0000

普通股合计： 659,257,120 99.4034 3,504,950 0.5285 451,781 0.0681

19、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2,903,812 98.4256 7,194,100 1.4663 530,431 0.1081

B股 165,485,960 95.8864 7,091,898 4.1092 7,650 0.0044

普通股合计： 648,389,772 97.7648 14,285,998 2.1541 538,081 0.0811

2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050,812 99.2708 3,118,200 0.6356 459,331 0.0936

B股 172,289,408 99.8284 288,450 0.1671 7,650 0.0045

普通股合计： 659,340,220 99.4159 3,406,650 0.5137 466,981 0.0704

2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3,003,512 98.4459 7,207,400 1.4690 417,431 0.0851

B股 165,485,960 95.8864 7,091,898 4.1092 7,650 0.0044

普通股合计： 648,489,472 97.7798 14,299,298 2.1561 425,081 0.0641

2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198,112 99.3008 3,019,200 0.6154 411,031 0.0838

B股 172,289,408 99.8284 288,450 0.1671 7,650 0.0045

普通股合计： 659,487,520 99.4381 3,307,650 0.4987 418,681 0.063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4,548,233 87.3402 3,197,350 11.3759 360,881 1.2839

6

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4,208,733 86.1323 3,106,050 11.0510 791,681 2.8167

7

关于 《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

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24,258,733 86.3102 3,451,850 12.2813 395,881 1.4085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公司第二期员工

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4,243,133 86.2547 3,513,950 12.5023 349,381 1.2430

9

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

有关事项的议案

15,481,685 55.0823 12,224,298 43.4928 400,481 1.4249

11

关于公司2025年度提供财务

资助的议案

23,988,733 85.3495 3,778,350 13.4430 339,381 1.2075

12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24,183,233 86.0415 3,538,650 12.5902 384,581 1.3683

13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21,225,733 75.5190 6,482,450 23.0639 398,281 1.4171

14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

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24,266,233 86.3368 3,416,350 12.1550 423,881 1.5082

15

关于授权公司及公司子公司2025

年度对外捐赠总额度的议案

13,166,885 46.8465 14,572,098 51.8461 367,481 1.3074

16 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2,923,385 45.9801 14,783,498 52.5982 399,581 1.4217

17 关于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2,934,785 46.0207 14,759,298 52.5121 412,381 1.4672

18 关于公司债授权延期的议案 24,149,733 85.9223 3,504,950 12.4703 451,781 1.6074

2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

定2025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24,380,133 86.7421 3,307,650 11.7683 418,681 1.489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5、6、7、8、9、11、12、13、14、15、16、17、18、2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已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9、20、2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持有公司股票且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的股东，对议案6-8回避表决；上海大

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众（香港）国际有限公司、Fretum� Construction� ＆

Engineering� EnterpriseLimited、Galaxy� Building� &�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Limited，对议案12回避表决；持有公司股票的董事，对议案16回避表决；持有公司股票的

监事，对议案17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游广、李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提出临时提案的程序合法有效，

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470� � � � � � � �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2025-026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已判决；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案件处于一审已判决阶段，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月23日在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了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5-002）。近日收到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临沂中院” ）的《民事判决

书》（（2025）鲁13民初1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本次诉讼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3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02）。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判决结果

临沂中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

其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影响债权人的到期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

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对相对人的权利，但是该权利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

外。 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到期债权为限。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以下简称“包商银行” ）与临沂米莱商贸有限公司、临沂尼奥商贸有限公司、临沂维伦商

贸有限公司（以下合称“三位第三人” ）分别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包商银行向

三位第三人各贷款一亿元， 该贷款已通过贷款人受托支付方式分别支付给三位第三人，借

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到期后三位第三人均未能按期还款，后包商银行将该借款合同债权分别

转让给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原告” ），截止目前三位第三人尚有借

款本息合计3.6亿余元未予偿还，原告系三位第三人的债权人，对三位第三人享有3.6亿余元

的到期债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规定“本法所称票据权利，是指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

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 ，第十七条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

限内不行使而消灭：（一）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二年。见

票即付的汇票、本票，自出票日起二年；……。 ” 2018年7月19日三位第三人与包商银行签订

《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以公司向其出具的票面金额各为10600万元的三张电子商业承兑

汇票为其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2019年12月10日三位第三人又与包商银行签订《最高额质押

合同》， 约定以公司向其出具的票面金额各为1000万元的三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为其借款

提供新增质押担保。 上述2018年7月19日《最高额质押合同》项下票面金额各为10600万元

合计31800万元的三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出票日期均为2018年7月25日，汇票到期日均为

2019年5月25日。该三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于2019年5月25日到期后，包商银行未提示付款。

该三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于2019年5月25日到期， 至2021年5月25日二年票据权利期间，包

商银行亦未行使票据权利，该三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于2021年5月25日后票据权利消灭。 上

述2019年12月10日《最高额质押合同》项下票面金额各为1000万元合计3000万元的三张

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出票日期均为2019年12月26日，汇票到期日均为2020年3月31日。 该三

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于2020年3月31日到期后，包商银行未提示付款。 该三张电子商业承兑

汇票于2020年3月31日到期，至2022年3月31日二年票据权利期间，包商银行亦未行使票据

权利，该三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于2022年3月31日后票据权利消灭。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第十八条规定：“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

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

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涉案2018年7月19日《最高额质押合同》项下票面金额各

为10600万元合计31800万元的三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因在二年票据权利期间未行使票据

权利而票据权利消灭，涉案2019年12月10日《最高额质押合同》项下票面金额各为1000万

元合计3000万元的三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因在二年票据权利期间未行使票据权利而票据

权利消灭，上述六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虽因超过二年票据权利期间而票据权利消灭，但根

据上述法律规定，该六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票据权利消灭仅丧失票据权利即请求支付票据

金额的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并未丧失因基础合同法律关系所产生的相关民事权利，持票

人在丧失票据权利后仍享有民事权利即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依法有权请求出票人或者承

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 涉案六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合计票面金额

34800万元（31800万元＋3000万＝34800万元）虽由三位第三人出质给包商银行作为借

款质押担保，但汇票质押不同于汇票转让，三位第三人作为汇票上明确记载的收票人，仍是

涉案六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权利人，在包商银行于二年票据权利期间内未行使票据权利

导致票据权利消灭，而其又被注销失去权利主体资格的情况下，三位第三人作为该汇票的

权利人应可视为上述法律规定的“持票人” ，依法有权向作为出票人和承兑人的公司主张

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 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在性质上非票据权利而系普通民事权利，票据

利益返还请求权作为普通民事权利不具有专属性而具有可代位性。三位第三人与公司之间

的基础货物采购合同已实际履行，三位第三人不履行其对原告的3.6亿余元到期债务，又不

以诉讼或仲裁方式向公司主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请求返还票据利益，三位第三人怠于行

使其债权，影响原告到期债权的实现，原告依法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该债权，要求公

司以到期债权为限向其返还实际获得的与汇票金额相当的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

讼时效期间为三年” 。 涉案2018年7月19日《最高额质押合同》项下票面金额各为10600万

元合计31800万元的三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出票日期均为2018年7月25日，汇票到期日均

为2019年5月25日， 二年票据权利期间持续至2021年5月25日，2021年5月 25日后票据权

利消灭， 故对该三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主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

2021年5月25日起计算，至原告于2024年11月22日向临沂中院提起债权人代位权诉讼，三

位第三人未对公司主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原告

不能代位行使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而失去胜诉权的债权，故对原告要求公司支付与该三张

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票面金额相当的票据利益31800万元的诉讼请求， 临沂中院不予支持。

涉案2019年12月10日《最高额质押合同》项下票面金额各为1000万元合计3000万元的三

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出票日期均为2019年12月26日，汇票到期日均为2020年3月31日，

二年票据权利期间持续至2022年3月31日，2022年3月31日后票据权利消灭，故对该三张电

子商业承兑汇票主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2022年3月31日起计算，至

原告于2024年11月22日向临沂中院提起债权人代位权诉讼， 三位第三人未对公司主张票

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不超过法律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三位第三人怠于行使该债权，影

响原告到期债权的实现，原告可代位行使该不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权，故对原告要求公

司支付与该三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票面金额相当的票据利益3000万元的诉讼请求， 临沂

中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的部分，予以支持；其他部分，予以驳回。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四百四十条、第五百三十五条、第五百

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三十五条、

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七条规

定，判决如下：

1、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出票日期2019年12月26日、汇票到期

日2020年3月31日三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票据利益3000万元；

2、三位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相应票据利益权利义务终止；

3、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781800元，由原告负担 1628197元，被告负担15360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临沂中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

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三、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案件处于一审已判决阶段，若当事人不服，可能提起上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公司董事会

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并依法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

露案件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